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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进一步规范新郑
市建筑工地劳动用工行为，切实
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近日，
新郑市人社局联合住建局对新
郑市建筑工地劳动用工情况进
行联合专项检查。

检查组分 3个小组同时进
行，对新郑市所有在建工程项目
联合展开拉网式排查。检查内
容包括劳动合同签订、工资发放

及“一金三制”落实情况等。针
对发现的问题，现场下发整改通
知书，责令项目负责人对存在的
问题在规定的期限内整改到位，
逾期未整改到位的，将按规定予
以处罚，情节严重的将列入“黑
名单”。目前已检查在建项目工
地35家。

劳动用工专项检查是提高
用人单位守法意识和农民工

维权意识，将欠薪隐患、劳务
纠纷扼杀在萌芽状态的有力
抓手。下一步，新郑市人社局
将以马上要实施的《保障农民
工工资支付条例》为契机，加
大检查力度和惩处力度，努力
促进新郑市劳动关系和谐稳
定发展。
记者 杨宜锦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通讯员 刘颖

本报讯 为给广大学子提
供干净整洁的校园周边环境，
新郑市城市管理局以城区校园
周边为重点开展环境卫生专项
清洁消杀工作，全力以赴为学
生健康、安全复课保驾护航。

该局累计出动各类环卫机
械化车辆16台次，对学校周边的
垃圾杂物进行集中清理；灌装消
毒液300斤，对城区学校周边进
行卫生专项消杀；加大道路机扫、

洒水降尘作业力度，利用人机联
合作业模式，对校园周边人行道、
机动车道进行冲洗。

全面复学后，新郑市城管
局将加大学校周边道路机扫、
洒水、降尘作业频次，对校园周
边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
道进行反复拉网式冲洗，切实
为广大师生营造整洁、有序、舒
适、愉悦的学习环境。
记者 杨宜锦 文/图

本报讯 4月 29日，新郑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会议室来了
一个“特殊”的团队。禹州市财
政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人社
局、韩城办事处等相关部门一行
16人，前来新郑市考察学习土
地出让、失地群众社保费发放、
土地收储等方面的经验和做
法。新郑市财政局、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人社局、薛店镇等相关
部门人员参加了交流座谈会。

禹州市财政局党组书记、局
长朱云雷首先代表大家向新郑
市出席座谈会的人员表示感
谢。3月17日，新郑市财政局领
导干部赴禹州市财政局和当地
乡镇进行财政收入和经济发展
进行交流座谈后，在禹州市当地
引起非常大的反响。根据禹州
市政府工作安排，4月29日安排
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来到新郑，学
习新郑市社会经济发展取得高
速发展的经验。

交流座谈会上，禹州和新郑
两市首先做了市情和经济社会
发展情况介绍。两市出席座谈
会人员分别就土地征收、储备、
出让，扶贫搬迁与拆迁，土地与
产业发展，农田保护与城市建
设，土地征收与社保等社会经济
发展中所遇到的话题进行热烈
讨论。大家纷纷就对方提出的
问题做出政策性的解答与探讨，
各抒己见，就如何促进两市社会
和经济良好发展献计献策，现场
气氛十分热烈。

出席交流座谈会人员纷纷
达成一致想法，根据各自在区域
中的优势建立长期共建互联的
模式，学习双方在社会发展中的
宝贵经验，利用双方地界相邻的
独特优势等相关领域，在未来的
发展和规划中共同推进禹州和
新郑两市高质量发展。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王建伟 文/图

新郑市城市管理局
开展专项消杀 助力学子复学

新郑、禹州开展土地收储出让工作交流座谈会
利用各自优势共建互联

本报讯 有事实无证据，农
民工如何讨薪？仅凭中间介
绍人王某出具的一张原告刘
某等 15名农民工在高某工地
干活的证明，新郑市人民法院
法官考虑到判决将对原告等
15名农民工诉求不利，通过多
次调解，让被告站在农民工的
角度换位思考，最终感化被
告。4月 23日上午，原被告双
方达成协议，法院为刘某等 15
名农民工追讨工资 29965元，
最大限度维护了农民工的合
法权益。

2017年，河南省鲁山县刘某
等 15名农民工经王某介绍来到
新郑市高某工地干活。工作完
成后，被告高某以流动资金紧张
为由，未能支付刘某等 15名农
民工的工资，刘某等人无奈将高

某起诉至新郑法院。
受理该案后，承办法官刘

沛佩发现本案中刘某等 15名农
民工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
据，仅有一张中间介绍人王某
打给刘某等 15名农民工的高
某欠他们工资的证明，且 15名
农民工并未全部到场，只派了
刘某代为解决。若以判决方式
处理案件，程序较为复杂，无证
据对刘某等 15名农民工的诉求
不利。

为了更好地维护农民工的
合法权益，快速化解矛盾纠纷，
刘沛佩联系被告高某，被告高某
并不承认该笔劳务工资。刘沛
佩多次让他站在农民工的角度
去想，农民工都是上有老下有
小，需要这笔钱养家糊口。经过
不懈努力，刘沛佩入情入理的劝

说打动了被告高某，同时刘沛佩
积极地与原告刘某等 15名农民
工联系，告知其应当补充的证据
材料及一些法律常识。

经过与双方沟通后，刘沛
佩将双方当事人传唤至法院进
行面对面调解。调解当天，原
告刘某等 15名农民工推选出 4
名代表来到现场，包括现场 3
名工资较多的当事人在内的
15名农民工均同意由原告刘
某代为追讨工钱，同时原告刘
某也承诺拿到工资后与其他
14名农民工结清。

最终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
调解协议，被告高某也同意尽快
履行。至此，这起农民工无证据
讨薪案得以圆满解决。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左林霞 王昱培

新郑市开展建筑领域劳动用工联合检查

将欠薪隐患、劳务纠纷
扼杀在萌芽状态

本报讯 根据疫情防控工作
的逐步推进，在餐饮单位开放网
络订餐和堂食后，新郑市市场监
管局加大对辖区内餐饮单位提
供网络订餐和堂食进行日常监
督检查，以确保疫情期间人民群
众的饮食安全。

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制定完善并落实疫情防控餐饮
食品安全工作方案、措施和各
类制度预案，确保疫情防控期
间餐饮食品安全各项要求和食
品安全法规制度全部落实到
位。从餐饮单位从业人员健康

情况、经营场所定时清洗消毒
情况、食品原材料的索证索票
情况、食品制作加工过程的控
制情况等方面进行检查落实。
在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现
场交由相关的监管所工作人员
进行查处。

加强餐饮单位内部环境卫
生监督检查。要求各餐饮服务
单位严格按照《新郑市商务局
新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有
序开放餐饮企业堂食服务的通
知》，恢复堂食之后，定时对加
工场所、就餐场所、保洁设施、

人员通道、电梯间、洗手间进行
清洗消毒；定期对空气过滤装
置进行清洁消毒；餐桌椅每餐
后要进行清洁消毒，餐饮具每
次使用后要进行清洗消毒；每
个区域使用的清洁消毒用具要
分开，避免混用；保持加工场
所、就餐场所的空气流通。

此次监督检查活动本周累
计出动车辆 77台次、执法人员
235人次，检查餐饮服务单位
197家，未发现有违法行为。
记者 杨宜锦
新郑时报 李显文

新郑市场监管局加强餐饮行业监督检查

全面排查风险隐患
保障公众饮食安全

新郑法院调解无证据农民工欠薪案


